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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城市更新政策观察（第三期） 

引  言 

2018年 8月 15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发布《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全力推进城市

更新提升城市品质的意见》（东府〔2018〕102号，以下简称《意见》），对于新形势、新机遇

下东莞市城市更新工作进行布局，对东莞市城市更新工作管理机制进行改革转变，提出加快

构建“政府统筹、规划管控、产业优先、完善配套、利益共享、全程覆盖”六个新格局，全

方位提升城市品质；《意见》同时还提出，取消村企合作改造模式、创设单一主体挂牌招商

实施机制并建立前期服务商制度等重要制度改革措施。 

《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东莞市城市更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国际制造名城的东

莞市，城市更新的新格局、新浪潮正逐步开启，城市存量土地未来会进一步得到释放，城市

更新市场前景未来可期。鉴于此，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与深圳市华勤城市更新研究院联

手推出《东莞市城市更新政策观察》，本期主要梳理归纳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期

间广东省、东莞市新发布的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政策以及这期间相关市场资讯等信息，为东莞

市城市更新的参与者和关注者提供政策参考和资讯指引，以期促进东莞城市更新政策宣贯和

信息共享，助力东莞市城市更新事业蓬勃发展。 

第一部分 政策资讯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期间，广东省政府及东莞市政府均未出台直接规范城市

更新的法规政策，但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的政策文件直接影响未来整个

广东省的城市更新规划管控及规划调整工作；同时，东莞市司法局正式对《东莞市控制性详

细规划调整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改完善了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的相关条件和流程，或将对未来东莞市城市更新的控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值得业内同仁提

前关注。 

一、广东省层面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 

发布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文文号：粤府函〔2019〕353 号 

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2 日 

2019年 5月 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要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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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

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初步形

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2019年 8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下称《土地管理法》）

进行了修编，增加一条作为《土地管理法》第十八条：“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编制

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可持续发展，科学有序统筹安排生态、农业、城镇

等功能空间，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质量和效率。经依法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已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不

再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2019 年 10 月 12 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重大部署以及《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全省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总体要求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聚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工作重

点，注重历史文脉传承和人居环境改善，加快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全面提升

国土空间治理和管制能力，为广东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建设美丽广东提供有力

保障。《通知》明确相关编制任务和审批程序： 

一是抓紧编制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解下达各项规划指标，科学设计各类空间开发

保护的指引与管控规则，引导国土空间适度有序开发； 

二是全面编制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安排好各类重大平台、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的规模、布局和时

序，探索规划“留白”制度，为未来发展预留弹性空间； 

三是因地制宜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可因地制宜，将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与市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合并编制，也可以几个乡镇为单元共同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突出地方

特色，科学制定各类空间开发保护行为的指引与管控规则，作为详细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 

四是指导约束相关专项规划与详细规划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应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EyMTE4NDk%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MxOTc%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MxOTc%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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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包括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

细规划和城镇开发边界外以村庄规划为主的详细规划，有条件的地区可全域统一编制详细规

划，实现详细规划全覆盖； 

五是统筹推进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统筹建设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市县根据需求进行适当功能拓展，实现全省自上而下“一个标准、一个体系、

一个接口”，形成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六是明确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审批程序和内容，即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乡镇国土

空间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以几个乡镇为单元编制的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由上一

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东莞、中山市以几个乡镇为单元编制的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由市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需报国务院审批的地级以上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经同级人大常

委会审议后，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上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逐级报至省人民政府审批。单个乡镇编制或以几个

乡镇为单元编制的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逐级报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审批。 

《通知》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时间安排：1.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于 2019 年底

前基本完成成果编制，按程序于 2020年 3月底前上报国务院审批；2.同步推进市级和县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加强市县的统筹联动，确保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高

效推进。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于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编制报批；3.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与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同步推进，并于 2020年底前完成编制报批。 

国土空间规划的建立有利于维护规划的一致性，进而保障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广东

省加快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可进一步为广东省土地管理、集约节约利用提供有力保

障。 

二、东莞市层面 

★《东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发布单位：东莞市司法局 

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14 日 

为规范东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的调整程序，维护城市规划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保障城市规划的有效实施，东莞市司法局于 2019年 10月 14 日发布了《东莞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以征求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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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建议和意见。该《意见稿》就控规调整明确提出了功能优化、公共优先、支持产业及促

进实施等原则，为贯彻前述原则，《意见稿》制定了以下具体规范和制度。 

1．控规的分类管理 

《意见稿》将控规内容分为一类管控内容、二类管控内容和指导性内容三类。一类管控

内容主要是城市规划中顶层设计方面的内容，包括发展目标、功能定位、空间结构、主导属

性、路网结构及绿地和景观结构；二类管控内容则负责具化、细化、优化、落实顶层设计的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性质及其兼容性等用地功能控制要求，容积率、建筑高度、建

筑密度、绿地率（列为指导性内容的除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的配

套要求，“黄线”“绿线”“紫线”“蓝线”等规划控制线等内容；指导性内容主要包括公

益性用地的容积率，公益性用地、工业用地及仓储用地的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居

住人口、地块停车位配建指标等。 

三类管控内容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控规调整的程序，按照《意见稿》，一类管控内容的

修改通常适用控规重大调整程序，指导性内容的调整基本适用控规微调程序，但二类管控内

容的调整既可能适用控规微调程序，也可能适用一般调整。《意见稿》详细列举了控规微调

的适用情况，列举情形之外的二类管控内容调整均适用一般调整程序。 

2．控规微调的具体情形 

《意见稿》封闭式地列举了 17种控规微调的适用情形。《意见稿》通过对控规微调适用

情形的安排设计，充分彰显并贯彻了前述功能优化、公共优先、支持产业等原则。 

具言之，第一，为贯彻公共优先的原则，《意见稿》明确规定其他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

地，以及公益性用地之间的相互调整（以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为前提），均

适用控规微调；同时，公益性用地调整容积率（以土地出让前、满足技术标准规范为前提），

增加绿地、道路等公益性用地进行容积率返算（以不增加总计容建筑面积和居住人口、城市

规划需要为前提，且能够返算的公益性用地不包括城市更新项目按规定需提供 15%的公益性

用地），也适用控规微调程序。 

前述情形的共性在于，前述情形均利于增加公益性用地或便于公益性用地之间的调整。

《意见稿》特别就前述行为给予控规微调的政策便利，强烈地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开发企业反

馈出《意见稿》优先增进公共利益的政策导向。当然，公共优先原则还具体贯彻于《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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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规划道路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引起的调整等情形。 

第二，为落实支持产业的原则，《意见稿》规定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之间的相互调整（以

不对周边环境造成额外的干扰、污染或安全隐患为前提），工业、仓储中类用地之间的正向

调整，非公益性用地调整为工业、仓储用地（以不影响片区整体功能结构并符合环保等要求

为前提）等情况，适用控规微调程序。同时，新型产业用地和科研设计用地之间的相互调整，

或非公益性用地调整为新型产业用地（以符合新型产业用地选址准入为前提），以及非公益

性用地调整为科研设计用地，均可适用控规微调程序。此外，工业保护线内容积率不超过 3.0、

线外不超过 2.5的调整（以满足设施承载力并符合环保等要求为前提）和新型产业、科研设

计用地容积率不超过 4.0的调整（以土地出让前为前提），均适用控规微调程序。 

一方面，《意见稿》规定前述情况适用控规微调程序，缩减了产业类项目的操作流程，

便利了产业类项目之间的相互转换；另一方面，《意见稿》也为权益人将非公益性用地转为

产业类用地，为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程序优惠和政策激励。再一方面，《意见稿》仅就非公

益性用地转为产业类用地提供政策便利，而未就公益性用地转为产业类用地给予激励，反向

体现了公共优先原则中的“优先性”。 

第三，为贯彻功能优化的原则，《意见稿》将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或居住商业混合用地，

居住商业混合用地调整为居住或商业用地（以土地出让前、不增加总计容建筑面积和居住人

口为前提），以及调整混合用地比例（以土地出让前、不增加居住人口、不减少公益性设施

建筑面积为前提）列为适用控规微调的情形之一。并且，地块位置的置换（以土地出让前、

不影响片区整体功能结构、不增加居住人口及不降低公益性设施服务水平和可实施性且满足

环保等要求为前提）、地块边界的微调（以不增加居住人口、不减少公益性设施用地面积为

前提）等情形，均可适用控规微调。 

《意见稿》通过将前述情况列为控规微调的适用对象，便利了镇街部门、开发主体灵活

调整社区布局，优化并完善功能分区。当然，《意见稿》详细规定的 17种控规微调的适用情

形远不止上述内容，且各种情况均有其合理性、调整的目的和意欲实现的效果，此处不再枚

举。 

3．控规调整程序 

《意见稿》在控规调整程序部分明确园区管委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控规调

整的组织编制主体，在控规调整程序中承担了大量的职能和工作。此外，《意见稿》也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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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功能区管委会、功能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职权，其职权大致相当于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意见稿》在控规调整中特别增加了征求规划地段利害关系人（以下简称“利害关系人”）

意见的环节，必要时还应当组织听证。该举措增加了利害关系人在控规调整方面反馈其利益

诉求的渠道和机会，既充分彰显了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保障性色彩，又利于使调整后的控

规真正贴合周边相关主体的实际生产生活需求，更便于控规真正落地实施。 

（1）控规重大调整程序 

或许基于控规重大调整所调整内容的严肃性和长远影响等考量，《意见稿》在控规重大

调整的申请环节即设置了远比控规微调和控规一般调整更为严格的申报审批程序。具言之，

控规重大调整大致须履行以下申请流程： 

以上仅仅是控规重大调整的申请程序，经市政府同意后，控规重大调整才正式进入审批

程序，审批程序大致包括： 

 

（2）控规一般调整程序 

组织编制主体论证 

调整的必要性 

向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功能区）申请调整 

市（功能区）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审查 

公示 10 日并征求利害

关系人意见 
申报市城乡规划委员会

审议 
市政府同意申请 

控规重大调整的申请流程 

组织编制主体编制 

重大调整草案 

市（功能区）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审查草案 

组织编制主体组织召开 

相关部门、专家评审会 

公示 30 日（重大异议

须召开座谈会等） 
草案报市城乡规划委员

会审议（附采纳情况） 
市政府审批备案，主管

部门（管委会）公告 

控规重大调整的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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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一般调整和控规微调的申请环节比控规重大调整的申请环节尤为简易，《意见稿》

也未将控规一般调整和控规微调的申请环节与审批环节做明显区分。控规一般调整程序的大

致流程如下： 

（3）控规微调程序 

控规微调的程序无疑最为简易，其相对简便快捷的程序效率正是对符合前述控规微调情

形的项目最大的保障和激励。控规微调的大致流程如下： 

 

 

 

 

 

 

 

必要性论证、编制草案

并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向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功能区）申请调整 

市（功能区）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审查 

公示 30 日（重大异议

须召开座谈会等） 
草案报市城乡规划委员

会审议（附采纳情况） 
市政府审批备案，主管

部门（管委会）公告 

控规一般调整的申请审批流程 

编制草案、征求利害关

系人意见 

向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功能区）申请调整 

市（功能区）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审查草案 

公示 30 日（涉及邻避

设施、已出让经营性房

地产用地、新型产业和

科研涉及用地调整） 

市政府授权市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功能区）审

批 

调整成果批后公告并定

期报市政府备案 

控规微调的申请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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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市场资讯 

一、 标图建库 

根据东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dongguan.gov.cn/）、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

站（http://land.dg.gov.cn/land/index.shtml）等政府官网披露的信息，从 2019年 10月

1日至 11月 8日期间，东莞市公示的申请纳入标图建库的地块共三宗，面积合计约 542.696

亩，其中两地块位于万江街道，一地块位于大朗镇，详情如下： 

发布时间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亩） 用地类型 规划情况 

2019.10.16 万江街道莫屋社区城市更新地块 约 353.56亩 未公示 未公示 

2019.10.24 

大朗镇巷尾社区（东至长盛北路，

南至富丽东路，西至康丽路，北至

新和路） 

约 33.936亩 未公示 未公示 

2019.11.8 
万江街道简沙洲社区环城西路南

地块 
约 155.2亩 未公示 未公示 

其中，对比东莞市万江街道简沙洲社区居民委员会于 2019年 9月 30日作出的“关于万

江街道简沙洲社区环城西路南地块标图建库入库的公示”可发现，11 月 8 日公示申请入库

的地块与 9 月 30日公示的地块实属同一地块，仅在申请纳入标图建库的地块范围、面积方

面有所缩减。 

二、前期服务商 

（一）前期服务商采购（招引）公告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期间，各镇政府（街道办）、集体经济组织已发布了 11

条城市更新项目的前期服务商采购、招引公告，较上月发布的采购、招引公告数量有所减少，

且这 11条采购、招引公告中还有 2条属于重新招引的公告。 

各镇政府（街道办）或下属行政部门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采购前期服务的项目共 2个，集

体经济组织公开招引前期服务商的项目达 9个。从公告在各镇街的分布情况来看，除了中堂

镇独领风骚外，其他各镇街发布的采购、招引数量相差不大。 

中堂镇在招引公告数量方面能够独占鳌头的主要原因在于，东莞市中堂镇蕉利股份经济

联合社于 10 月 24 日接连发布了 3 条前期服务商招引公告。这三个招引前期服务商的项目

均位于东莞市中堂镇蕉利村，三个项目拟改造的更新单元面积合计达到 79.81公顷（约 1197

亩，实际用地面积、界线均以政府相关部门批复的文件为准），且用地现状均以旧厂用地为

http://www/
http://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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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号为 ZTJL-04 的项目二存在商服用地）。三个项目均拟采用单一主体挂牌招商改造模

式实施。当然，这三个项目设置的前期服务商报名条件也较高，要求报名单位或其关联公司

必须是上市公司，且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报名单位或其关联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不

少于 5 个产业新城开发经验且开发建筑面积不少于 100 万平方米。根据东莞市中堂镇蕉利

股份经济联合社于 11 月 9日发布的前期服务商中选公示，三个项目均被华夏幸福（深圳）

城市更新管理有限公司成功摘得。各镇街采购、招引前期服务商的详情如下： 

 

（二）前期服务商选定（招引）结果公示 

通过公开渠道查询，2019年 10月 1日至 11月 8日期间各镇政府（街道办）、集体经济

组织已发布了 11 条城市更新项目前期服务商的中标、成交以及招引结果公示。其中，东莞

市塘厦镇四村社区新城市中心综合类更新单元前期服务商的竞选呈现难得一见的激烈状况，

共 8 家单位参与了竞选，最终由鸿荣源集团控股的深圳市鸿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综

合评分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 

东莞市麻涌镇麻一村中成片区产城融合类更新单元的前期服务商由保利湾区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广东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中标。其中，保利湾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招标文件，该项目的更新单元面积达 32.1 公顷

（481.51亩），位于东莞市西北部、紧邻东江，是穗莞融合的交界地区。经过该项目的更新

改造，东莞必将以全新的门户形象实现与广州的深度、顺畅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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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碧桂园也再度出手，拿下谢岗镇一项目的前期服务商。谢岗镇谢岗股份经济联合

社南部更新单元改造项目的前期服务商——东莞市易融采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由碧桂园集团

实际控股，或许未来该项目又将成为碧桂园的夺目业绩之一。东莞市前期服务商选定（招引）

结果汇总情况如下： 

 

三、更新单元划定 

（一）批前公示情况 

通过公开渠道查询，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期间公布的单元划定批前公示信息

较上月明显下降，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官网仅发布了 2条更新单元划定方案批前公示，拟改造

用地面积共计 37.74 公顷。2个批前公示项目中，大岭山镇的项目的更新方向为居住，厚街

镇的项目的更新方向为新型产业。更新单元划定方案批前公示的详细信息如下： 

公示时间 所属镇街 更新单元名称 
更新单元面

积（公顷） 
用地现状 

建筑总量

（万㎡） 
更新方向 更新模式 

2019.10.14 
大岭山

镇 

大岭山镇连平

村上高田居住

更新单元 

22.67 

以旧厂为

主，部分

旧村 

29.94 居住 
单一主体挂牌招

商 

2019.11.7 厚街镇 

厚街镇赤岭社

区力凯新型产

业类更新单元 

15.07 
以旧厂为

主 
52.65 新型产业 

土地原权利人自

行改造（东莞市

力凯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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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后公告情况 

通过公开渠道查询，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期间，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官网发布

了 3条更新单元划定方案批后公示信息，全部位于清溪镇，分别为清溪镇聚富路商住 1、3、

6更新单元。据悉，该三个更新单元在今年 3月 15日-3月 24日进行划定方案批前公示。详

细信息如下： 

公示时间 所属镇街 更新单元名称 
更新单元面

积（公顷） 
用地现状 

建筑总量

（万㎡） 
更新方向 更新模式 

2019.10.25 清溪镇 

清溪镇聚富路

商住 1更新单

元 

10.45 旧厂 26.89 商住类 
单一主体挂牌招

商 

清溪镇聚富路

商住 3更新单

元 

9.84 旧厂 21.37 商住类 政府主导改造 

清溪镇聚富路

居住 6更新单

元 

6.74 
旧厂和旧

村 
12.32 居住类 

单一主体挂牌招

商 

 

四、“旧项目”改造单元批次计划 

随着 2019年 9月 26日《东莞市城市更新“旧项目”处理措施》（东自然资〔2019〕361

号）的正式出台，越来越多《关于深化改革全力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品质的意见》（东府

〔2018〕102号，以下简称《意见》）施行前遗留的“旧项目”逐渐步入规范化的申报审批流

程。2019 年 10 月 8 日，万江街道办事处发布了《万江街道“三旧”改造 2019 年度第 1 批

次改造单元公示》，公示万江金龙物业租赁有限公司地块的改造项目按照《关于加强“三旧”

改造常态化全流程管理的方案》规定被纳入改造单元批次计划。根据《东莞市城市更新“旧

项目”处理措施》，该项目属于 2018年 3月 1日已经街道党政班子联席会议审议同意其前期

研究报告的“旧项目”。该项目现状为仓库用途，但城总规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金融业用

地、中学用地，拟改造为商住用途，因此，属于控规微调的优质项目。该项目由东莞市胜新

物业投资有限公司适用原土地使用权人自改模式实施。公示基本情况如下： 

改造单

元名称 
位置 

用地面积

（公顷） 

现状

用途 

改造

方向 
开发强度 

改造主

体 

改造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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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江金

龙物业

租赁有

限公司

地块 

万江中

部共联

社区 

2.918 仓库 商住 

B24-0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金

融业用地面积 1.9482 万平方

木，容积率 3.51，建筑面积

6.838万平方米； 

B25-04 中学用地面积 0.6363

万平方米，容积率 2.0，建筑

面积 1.2725万平方米 

东莞市

胜新物

业投资

有限公

司 

原土地

使用权

人自行

改造 

 

五、“1+N”总体实施方案 

在 2019年 10月 1日至 11月 8日期间，东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已发布了 3条关于城

市更新项目改造方案的信息，但均为方案的批前公示，无批后公告信息。这一批改造方案所

涉项目的特点在于，三个项目中的两个属于《东莞市城市更新“旧项目”处理措施》明列的

“旧项目”，其中道滘镇北永旧厂片区南部地块的改造项目甚至是早在 2015 年就被列入当

年第一批次计划的项目。该项目为工改商住，拟采取将项目范围内集体建设用地征转为国有

建设用地后协议出让，再由道滘镇北永股份经济联合社与东莞市晁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

开发的村企合作模式。 

另外两个项目均采取原土地权利人自行改造的模式实施，其中，石碣镇西南百达半导体

增资扩产“三旧”改造项目属于石碣镇西南股份经济联合社自改的“工改工”项目，其亮点

在于： 

第一，该项目拟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后，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采用集体自用方式供地。

换言之，该项目在保留集体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工改工”。对于解

决东莞市大量村集体对自有旧工厂怠于改造问题、提高村集体“工改工”积极性而言，该项

目或将取得相应的示范效应。 

第二，该“工改工”项目实质上免于土壤检测。根据《关于石碣镇 2018 年第 011地块

开展污染状况调查事宜的复函》，该项目经石碣镇人民政府向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报告了项目

地块的历史用地情况、无污染事件等事实后，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建议对项目地块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的初步调查但不作强制性要求。就大量苦于土壤检测这一耗时久、成本高程序的“工

改工”项目而言，该项目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值得参考借鉴。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

期间公示的 3个改造方案的信息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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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设用地公开出让情况 

（一）建设用地出让预公告 

根据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于 2019年 10月 17 日发布的《东莞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

预告》【东土地交易（预告）〔2019〕7 号】，东莞市近期拟公开出让以下 5 个地块,住宅+商

服用地占 4宗，1宗商务金融用地： 

所属

镇街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 
地块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挂牌/成交

情况 

松山

湖 

富通路

南、基隆

路东 

125,336.09 

城镇住宅用地、商

服用地（R2 二类居

住用地) 

1.0-

2.1 
≤30% 

已挂牌 

11月 27日

挂牌截止 

常平 板石村 22,037.84 

城镇住宅用地、商

服用地（R2 二类居

住用地) 

1.0-

2.72 
≤32% 

已挂牌 

12月 12日

挂牌截止 

滨海

湾 
交椅湾 118,401 

商务金融用地（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1 ≤45% 

已挂牌 

12月 12日

挂牌截止 

滨海

湾 

滨海湾大

道北侧 
133,333.93 

城镇住宅用地、商

服用地（R2 二类居

住用地) 

1.0-

3.0 
≤22% 

已挂牌 

12月 6日

挂牌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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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镇街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 
地块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挂牌/成交

情况 

滨海

湾 

滨海湾大

道北侧 
66,656.63 

城镇住宅用地、商

服用地（R2 二类居

住用地) 

1.0-

3.0 
≤22% 

已挂牌 

12月 5日

挂牌截止 

 

（二）建设用地出让交易结果 

上月，东莞市土拍成交数量较前一月有所下降，根据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及东莞市自

然资源局官网公示的土地使用权交易信息，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期间，东莞市通

过招拍挂成功完成 13宗土地使用权交易，另协议出让 3宗土地，行政划拨 3宗土地。 

诸多土拍交易中，倍受关注的当属编号为 2019WG044 的东莞南城街道宏图路东侧地块

的挂牌拍卖。该地块占地面积 108,533.41平方米，分为 A、B、C、D、E、F、G、H区等八个

单元，是东莞南城 CBD 唯一大型尚未开发的商住地。该地块拍卖的起始总价为 36.02 亿元，

最高限价 45.12亿元，剔除安置房和地下空间，折合最高可售楼面单价 21,735 元/平方米，

保证金 15 亿元。同时，该地块也是东莞首次采取“限价+转方案评审”方式进行拍卖的地

块，易言之，当报价达到最高限制地价后，竞买方式转为地块概念设计方案评审。该轮土拍

竞争激烈，华润、东实、保利和金地四家实力房企进行了令人瞠目的角逐，金地早在竞拍前

一天呈上底价，而华润和东实在 9点竞拍前便将底价推高至 37.22亿元，溢价达 3.33%，最

终华润以“最高封顶价 45.12亿元+拆迁安置房面积 18.76万平方米”的条件摘得“东莞总

价地王”的桂冠，土地最终溢价率为 25.26%，楼面地价为 11417元/平方米。 

当然，本次土拍引发东莞市城市更新业内人士特别关注的另一个特殊原因在于，该土拍

地块的 C、D、H 单元将用于配建水涧头旧村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房，该地块又与水涧头改造

项目相距甚近。因而，本次土拍一路推高的地价到底会助力还是会阻碍水涧头旧村改造项目

签约，值得关注。 

2019年 10月 1日至 11月 8日期间，建设用地出让交易结果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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